
 

关于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航空运输（通用航空） 

委员会调整机构、职责等事项的通知 

各监管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监管局（筹），华北空管局，各运输

航空公司、通用航空公司，机场集团（股份）公司，中航油华北

公司、中航油北京公司、中航信北京公司： 

根据工作需要，经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航空运输（通用航空）

委员会 2019 年第 1 次会审议同意，现将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航空

运输（通用航空）委员会（以下简称“运通委员会”）组织机构及工

作职责等调整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  任：民航华北局局长 

    常务副主任：民航华北局分管运输工作的局领导 

副主任：民航华北局其他局领导 

委  员：民航华北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 

民航华北局政策法规处处长 

民航华北局计划统计处处长 

民航华北局财务管理处处长 

民航华北局运输管理处处长 

民航华北局通用航空处处长 



民航华北局飞行标准处处长 

            民航华北局机场管理处处长 

            民航华北局空中交通管制处处长 

民航华北局公安局局长 

民航华北局党委办公室主任 

民航华北局纪检监察处处长 

二、工作职责： 

（一）依据公共航空和通用航空运输工作总体部署，制定区

域发展规划及目标；协调解决区域公共航空和通用航空运输发展

重大战略问题； 

（二）协调制定推进京津冀民航协同发展、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国际双枢纽及天津、太原、呼和浩特、石

家庄机场区域性航空枢纽建设的政策措施； 

（三）落实公共航空和通用航空运输发展补贴、税费等财经

政策的具体措施及方案，及时提出政策和立法建议，协调地方政

府采取扶持支线航空和通用航空发展措施； 

（四）制定区域国内航线经营许可及航班、时刻、通用航空

管理实施细则； 

（五）审议区内公共航空和通用航空运输管理中的重要事项，

议题包括： 

1.换季航线航班经营许可； 



2.新设立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筹建经营许可及分公司准入初审

评估； 

3.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事项变更初审； 

4.机场容量评估； 

5.换季及协调机场容量增加后新增日常航班时刻协调分配原

则和方案； 

6.协调机场航班时刻置换、临时交回时刻使用和超容量航班时

刻申请； 

7.甲类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可申请； 

8.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及其分、子公司运营中的重大问题，以及

航线航班经营中、航班时刻执行中和通用航空企业运营中严重违

规行为处理意见； 

9.航空公司关于提前解除因航线航班执行率或航班正常考核

不达标，受到相关限制措施的国内航线经营许可及加班、包机申

请； 

10.其他与航班正常、服务质量以及资源配置工作有关的重大

事项。 

三、办事机构及职责 

运通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管理局运输管理处，运

输管理处处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其主要职责： 

（一）组织召开运通委员会相关会议，督促落实会议审议确



定事项，联系各成员单位，协调有关工作； 

（二）承办运通委员会文电起草及日常工作； 

（三）负责运通委员会与华北地区资源配置委员会等议事机

构的沟通衔接和配合工作； 

（四）承办运通委员会领导布置的其他相关工作。 

四、工作制度 

（一）运通委员会实行主任负责制，常务副主任协助主任处

理运通委员会日常工作。 

（二）运通委员会实行定期会议及不定期会议制度（详见附

件），每月召开一次定期会议，遇特殊、紧急事项，可临时召开不

定期会议；涉及公共航空运输资源配置和限制措施等重大事项，

原则上应经民航华北地区资源配置委员会月度例会研究，方可提

交运通委员会审议；在审议涉及辖区内主运营基地航空公司的换

季航线航班经营许可前，原则上应确认相关航线和机场的运行合

格审定情况；会议审议事项需运通委员会成员以外部门参加的，

经运通委员会主任批准可参加专题会议。 

（三）运通委员会坚持公开透明的信息通报制度，及时将委

员会机构组成、工作机制、委员会决议等信息以会议纪要（报告、

通报、简报、公告）等形式发布。 

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实施，民航华北发〔2016〕23 号《关于

印发<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航空运输（通用航空）委员会工作规则>



（第 3 次修订）的通知》同时废止。 

此通知。 

 

附件：运通委员会会议制度 

 

 

 

     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 

2019 年 1 月 22 日 

 

 

 

 

 
 



附件 

运通委员会会议制度 

一、运通委员会会议，由运通委员会主任主持或由主任委托

常务副主任主持。运通委员会成员应按时参加会议，不能参加会

议者，需通过钉钉系统请假或授权其他人员参加会议。 

    运通委员会每次会议参加人数应超过全体委员人数三分之

二。 

二、运通委员会议题提交 

（一）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和航线航班许可管理事项，

由运输处提交会议审议； 

（二）航班时刻管理和辖区内机场高峰小时容量标准审议事

项，由空管处提交会议审议； 

（三）通用航空管理事项，由通航处提交会议审议； 

（四）京津冀民航协同发展、枢纽建设审议事项，由计划处

提交会议审议； 

（五）公共航空和通用航空运输发展补贴审议事项，由财务

处提交会议审议； 

（六）其他审议事项，由相关业务部门提交会议审议。 

三、为保证会议前的充分准备，各相关业务部门应在征求分

管局领导意见后，将拟上会议题和材料于会议计划召开前 3 个工

作日，提交运通委员会办公室，其中涉及资源配置和限制措施等



重大议题应提前经民航华北地区资源配置委员会月度例会研究审

议。运通委员会办公室将拟上会议题和材料在管理局内部政务网

向成员单位公示并征求意见，同时书面报送运通委员会主任及常

务副主任、副主任审阅，由运通委员会主任确认列入正式会议议

程。 

四、运通委员会办公室根据运通委员会主任确定的会议议题

和时间，商管理局办公室后通过钉钉系统下发会议通知，组织开

会。 

临时动议的紧急重大事项议题因故不能按程序进行申报的，

经运通委员会主任批准可予上会。 

五、会议实行一事一议的原则，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审议事

项，由相关业务部门逐项汇报、提交审议，对涉及审议事项的不

同意见详细说明处理情况。   

运通委员会全体委员应对提交审议事项展开讨论；会议审议

事项，经运通委员会审议通过方为有效。 

六、运通委员会会议记录由运通委员会办公室、管理局办公

室共同负责，其应记录会议全过程。必要时，经运通委员会主任

或常务副主任同意，可录音录像。 

    每次会议应形成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由主任或主任委托常务

副主任签发。 

七、运通委员会会议中形成的意见和决定，由管理局相关业



务部门负责落实，相关业务部门在落实运通委员会的意见和决定

时，如认为需做出调整的，应再次报请运通委员会审议决定后方

能实行。 

 

 


